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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证券资金结算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证券资金结算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编码
	
	结算参与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邮政编码
	
	通信地址
	

	清算负责人
	
	电话
	
	手机
	
	邮箱
	

	经办人员
	
	电话
	
	手机
	
	邮箱
	

	传真
	

	结算账户性质
	□证券公司客户

	
	□证券公司自营

	
	□银行托管专用

	
	□其他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结算账号
	

	资金结算账户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请勾选申请开户的结算账户性质；2、结算账号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分配。

表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授权办理以下结算账户相关事项：
结算账户：
    □  证券公司客户
    □  证券公司自营
    □  托管专用
    □  其  它
结算业务负责人：             结算业务经办人：           
预留印鉴样本：
我单位将定于       年    月    日启用新印鉴卡，特此通知。
                           单 位 公 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印章）：
                                年   月   日
注：请勾选申请开户的结算账户类别。
表三：预留印鉴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预留印鉴卡
	资金结算账户：
	结算参与人编码：

	资金结算账户性质：
	结算参与人名称：

	印鉴样本：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更 

换
预
留
印
鉴
通
知
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单位定于      年    月   日起启用新印鉴，原旧印鉴同日无效，特此通知。
	法人单位公章
本公章系证明我单位所留印鉴有效

	
	旧印鉴样本（新用户免填）

	


注：1、预留印鉴卡需提交一式两份；
2、结算账户栏：填写完整的十位资金结算账户编码，例如“B001XXXXXX”等；
3、印鉴样本栏：加盖单位资金结算业务专用章和指定资金结算业务负责人签名或名章。 

表四：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网关申请表
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网关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CCNET结算账号
	

	技术联系人       
	姓名：            电话/手机：            邮箱：

	业务联系人
	姓名：             电话/手机：          邮箱：

	传真号码
	

	硬件EKEY邮寄信息
	收件人：      电话/手机：        地址：           （仅网关新建填写）

	网关安装地址
	（仅网关新建填写）

	申请内容
	网关新建

	
	模式选择：□ 合并模式   □ 分离模式

注：一个网关默认配备一主一备2个网关证书、2个终端证书

	
	网关配置变更，网关号：______________

	
	
	①结算账号变更：□ 增加结算账号______________
□ 删除结算账号______________
②模式变更：□ 原为合并模式，现改为分离模式

□ 原为分离模式，现改为合并模式

	
	网关撤销，拟撤销的网关号：______________

	
	情况说明：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           日期：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审核意见
	通信公司处理意见

	结算业务部：
经办人：
日  期：
	业务审核：
经办人：
日  期：
	技术操作：
操作人：
日  期：


注：1、请填妥此表后通过电邮寄送至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手续，邮箱：bfjsywb@chinaclear.com.cn；电话: 010-50939851、010-50939782。
2、深圳证券通信公司业务咨询电话0755-88665500，邮箱：biz@sscc.com；通信公司运行热线：0755-83182222。

3、CCNET结算账号：填写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配发的结算账号；网关号：指CCNET小站号。

4、“合并模式”指CCNET网关和终端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分离模式”指CCNET网关和终端安装在不同计算机上

表五：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网关开通申请表

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网关开通申请表
  我单位的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已经安装联调完毕，并经过了 
 日 共
    次的测试。测试期间通信系统通信正常，收发的数据准确无误。我们申请从

年   月    日（最早可开通日期）正式开通，投入使用。

经办人：

申请单位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填写
	单位名称 ： 

	
	CCNET网关号：

	
	结算账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邮  箱：

	
	传  真：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审核意见
	通信公司处理意见

	结算业务部：
审核人：
日  期：
	业务审核：
经办人：
日  期：
	技术操作：
操作人：
日  期：


注：1、请填妥此表后通过电邮寄送至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办理相关手续，此表将作为用户网关开通依据。 邮箱：bfjsywb@chinaclear.com.cn；电话：010-50939851、010-50939782。 
2、深圳证券通信公司业务咨询电话：0755-88665500，邮箱：biz@sscc.com；运行热线：0755-83182222。
表六：指定收款账户信息申报表

指定收款账户信息申报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单位已完成实施证券资金结算的组织、技术等准备工作，特指定以下银行账户为我单位资金结算账户                   的指定收款账户。
银行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联行行号
账户性质
（可填序号）
开户银行名称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注：1.账户性质分为：① 证券公司客户 ② 证券公司自营 ③ 银行托管专用 ④ 其他；
2.不同性质的账户须应分别填写此表，如客户和自营账户要分开申报对应的指定收款账户信息。
表七：指定收款账户证明
指定收款账户证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行作为                     （结算备付金账号              ）资金结算的经办银行，兹证明该单位已在本行开户，开户资料如下：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联行行号：                            

账户性质：                            

指定收款账户是否已向投保基金报备：□ 已报备   □ 未报备
本行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经办银行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 账户性质分为：① 证券公司客户 ② 证券公司自营 ③ 银行托管专用 ④ 其他；其中所有指定收款账户都必须提交相应的指定收款账户证明，且客户性质的指定收款账户必须向投保基金报备。
表八：证券交收账户开立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证券交收账户开立申请表
	申请单位全称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联系地址
	

	本单位现申请开立证券交收账户，并承诺遵守贵公司各项业务规章制度。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填写

	结算备付金账户号码
	证券交收账户名称
	证券交收账户号码

	
	
	

	
	
	

	
	
	

	
	
	

	经办人：
日期：
（盖章）



说明：结算参与人证券交收账户的证券，只能用于已成交证券交易的交收，不得出借、赠与、质押，也不得被强制执行。
表九：结算备付金跨市场划拨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结算备付金跨市场划拨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单位根据业务需要，现申请开通结算备付金跨市场划拨业务。
我单位对本申请表所填写的内容负全部责任。
	北京结算备付金账号
	上海结算备付金账号
	深圳结算备付金账号
	账户性质

	B001
	
	
	客户

	B001
	
	
	自营

	B001
	
	
	托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客户结算账户预留印鉴：       自营结算账户预留印鉴：         托管结算账户预留印鉴：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此业务，除向北京分公司提交申请，还需分别向中国结算沪、深分公司申请，详见www.chinaclear.cn-通知公告-《关于结算资金跨市场划拨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表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参与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申请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
参与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AS QFII CUSTODIAN PARTICIPANT OF CSDC BEIJING BRANCH

申请单位:

 Applic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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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BRANCH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参与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AS QFII CUSTODIAN PARTICIPANT OF CSDC BEIJING BRANCH

注意事项
-Notes-

在填写本申请表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提示。如对填报本表格有任何疑问，请与本公司结算业务部联络。

Before filling in the form, please read the notes careful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the Clearing & Settlement Department of CSDC Beijing Branch.

申请人应保证其提供的任何资料的真实、准确，否则本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对申请人予以处罚。
The information given by the applicant must be true and accurate. Participants will be liable to punishment for the false information given.

根据规定，提交申请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须首先成为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结算系统的参与人。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QFII), a custodian bank is firstly required to be the participant in the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of CSDC Beijing Branch.

申请人必须遵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其它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The applicant must follow all the provisions presented in the Measures on Administration of Domestic Securities Investment of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perational Rules on Securities Registration and Settlement for Domestic Securities Investment of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other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申请人应在本公司指定的结算银行中选择一家，开立结算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和本公司的资金划拨。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open a specialized cash account in one of the designated settlement banks of CSDC Beijing Branch, through which to complete cash transfer with CSDC Beijing Branch.

申请人应当向本公司交纳结算保证金以及结算备付金。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Settlement Guarantee Fund and Settlement Reserve Fund.

申请人应随申请表提交的其他资料和文件：
The applican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o CSDC Beijing Branc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in support of the application:


□ 本公司总部关于结算参与人资格及相关结算业务资格的批复（复印件）

Photocopy of Approval for QFII Custodian Issued by CSDC Headquarters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Letter of Attorney Issued by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 预留印鉴卡（一式两份）
Specimen of Authorized Signatures (in duplicate)

□ 《中国结算北京通信系统（CCNET）网关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CCNET 

□ 《指定收款账户信息申报表》
Information Form of Designated Bank Accounts

□ 《指定收款账户证明》
Certificate of Designated Bank Account

□ 证券交收账户开立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Opening Securities Settlement Account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Photocopy of Liaison’s ID Card

□ 其他文件
Other Documents Required by CSDC Beijing Branch

8. 此表格需用正楷填写或打印。
The forms should be filled clearly or by t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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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全称（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ull Name of Applicant :

(英文全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人民银行关于核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资格的批复文件号：
Registration No. of Approval for QFII Custodian issued by PBC:

	
	证监会关于核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资格的批复文件号： 

Registration No. of Approval for QFII Custodian issued by CSRC:



	
	营业执照号码：
Registration No. of Business License：
	注册资本：
Capital of In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名称：
Name of Legal Representative：
	电话（Tel.）：

传真（Fax）：

电子信箱(E-mail)：

	
	注册地址：
Registered Address:

	
	通讯地址：
Business Address:


	B

U

S

I

N

E

S

S

I

N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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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人业务信息

	
	我单位已完成了实施证券交易结算的组织、技术等准备工作，已具备了实施证券交易结算的条件，并选择          银行作为我单位结算银行，指定以下银行账户为我单位收款账户：
This is to confirm that we have completed the preparation for securities clearing & settlement technically and operationally.

Designated Settlement Bank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定收款银行账户Designated Bank Account:

开户行：
Opening Ban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账号:

Bank Account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名称：     

Account Titl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行行号：      

Bank Refer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算业务部门负责人：
Head of the Clearing Department:  
	电话（Tel.）：
手机（Mobile.）：
传真（Fax）：
电子信箱(E-mail)：

	
	结算业务经办人：
Liaison:  
	电话（Tel.）：
手机（Mobile.）：
传真（Fax）：
电子信箱(E-mail)：

	
	技术部门负责人：
Head/Liaison of IT Department:  
	电话（Tel. No.）：
手机（Mobile.）：
传真（Fax No.）：
电子信箱(E-mail)：


本单位申请参与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证券交易结算业务，同意遵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及其它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Application is hereby made for admission as Clearing Participant of CSDC Beijing Branch. We agree to abide by the “Operational Rules on Securities Registration and Settlement for Domestic Securities Investment of QFII” and other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本单位证明本申请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的资料是真实、准确的。在申请参与结算业务期间或成为结算参与人之后，如有任何变更，将及时以书面通知本公司。
We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submitted in support of this application are true and accurate. We also undertake to notify CSDC Beijing Branch immediately in writing for any changes in the information given.

申请人签名盖章：
Authorized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十一：新增/变更/注销指定收款账户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新增/变更/注销指定收款账户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单位在贵公司的资金结算账号为                      ，根据业务需要，现申请□新增/□变更/□注销指定收款账户。本单位对本次申请内容负全部责任。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 新增指定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联行行号

	
	
	
	客户
自营
托管
	


□ 变更指定收款账户
	变更前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联行行号

	
	
	
	
	客户
自营
托管
	

	变更后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联行行号

	
	
	
	
	客户
自营
托管
	


□ 注销指定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账户性质
	联行行号

	
	
	
	客户
自营
托管
	


生效日期：
结算账户预留印鉴：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表十二：证券交收账户注册资料变更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结算参与人证券交收账户资料变更申请表
	变更前
	单位名称
	
	变
更
后
	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
注册号码
	
	
	营业执照
注册号码
	

	证券交收账户资料变更情况

	申请变更的证券交收账户类型
	证券交收账户账号
	变更前账户名称
	变更后账户名称
	备付金
账户账号

	□客户证券交收
账户
	
	
	
	

	□自营证券交收
账户
	
	
	
	

	□托管证券交收
账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本单位现申请变更上述证券交收账户，并承诺遵守贵公司各项业务规章制度。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表十三：资金合并清算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资金合并清算申请表
	结算账号
	
	结算参与人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交易单元编码
	交易单元名称
	托管单元编码
	拟实施时间

	
	
	
	

	
	
	
	

	
	
	
	

	
	
	
	

	我单位承诺对上述合并清算的托管单元承担全部交收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经研究，同意上述交易单元在              （时间）与对应托管单元实施资金合并结算。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表十四：解除资金合并清算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解除资金合并清算申请表
	结算账号
	
	结算参与人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邮箱
	

	拟解除合并清算的交易单元编码
	拟解除合并清算的交易单元名称
	对应托管单元编码
	拟实施时间

	
	
	
	

	
	
	
	

	    我单位因下列原因，现申请解除上述交易单元与对应托管单元的资金合并清算。
    □  暂不使用交易单元
    □  停止租用交易单元
    □  其他（请说明）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经研究，同意上述交易单元在         （时间）与对应托管单元的资金合并结算关系解除。
经办人签字：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注：申请表需要加盖承租方和托管人公章。

表十五：结算备付金手工提款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结算备付金手工提款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编码
	
	结算备付金账号
	

	指定收款账户名称
	

	指定收款账户开户行
	

	指定收款账户联行行号
	

	指定收款银行账号
	

	提款金额
	

	备注:

预留印鉴：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部门业务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十六：托管人结算数据抄送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托管人结算数据抄送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编码
	X000001
	管理人名称
	

	托管人名称
	

	主送结算账号
	托管人
	抄送结算账号
	管理人

	托管单元编号
	托管人（若填写多个，请用“；”隔开）

	申请人业务负责人
	
	电话
	
	邮箱
	

	经办人员
	
	电话
	
	邮箱
	

	
	
	手机
	
	传真
	

	托管人业务负责人
	
	电话
	
	邮箱
	

	经办人员
	
	电话
	
	邮箱
	

	
	
	手机
	
	传真
	

	申请人单位盖章（或预留印鉴）
申请人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经确认，托管人的主送结算账号、托管单元信息正确无误。
托管人单位盖章（或预留印鉴）
托管人单位负责人：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经审核，上述申请人及托管人结算账号、托管单元信息正确无误，同意自       年    月    日起，开通                  （托管单元号）向             （申请人结算账号）的数据抄送功能。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表十七：股票公开发行申购资金不足申报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股票公开发行申购资金不足申报表
	1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
	

	
	发行代码
	
	证券简称
	

	
	申购日期
	
	备付金账号
	

	
	结算账号
	
	成交号码
	

	
	无效股数（股）
	

	2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
	

	
	发行代码
	
	证券简称
	

	
	申购日期
	
	备付金账号
	

	
	结算账号
	
	成交号码
	

	
	无效股数（股）
	

	……
	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名称
	

	
	发行代码
	
	证券简称
	

	
	申购日期
	
	备付金账号
	

	
	结算账号
	
	成交号码
	

	
	无效股数（股）
	


表十八：资金交收违约待处分证券划转申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资金交收违约待处分证券划转申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单位               申请将以下证券作为资金交收违约的待处分证券。贵公司可以按照业务规则进行扣划和处置。
我单位对所填写的内容负全部责任。
	待处分证券划转申报表

	证券账户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数量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请单位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表十九：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名称（全称）
	

	业务联系人
	
	电话
	
	手机
	
	邮箱
	

	结算账户性质
	结算账号

	
	

	
	

	
	

	综合结算备付金账户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填写

	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
	

	经办人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账户性质分为：① 证券公司客户 ② 证券公司自营 ③托管人托管 ④ 其他

表二十：综合结算备付金账户向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关联交收开通申请表
综合结算备付金账户向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

单向关联交收开通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根据业务需要，我单位申请开通以下综合结算备付金账户向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户的单向关联交收：
综合结算备付金账号
关联交收的非担保结算备付金账号



综合结算备付金账户预留印鉴：
                                              年     月     日
表二十一：证券处置账户开立申请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证券处置账户开立申请表
	结算参与人全称
	

	结算参与人国籍或地区
	

	结算参与人编号
	
	结算参与人
批准文号
	中国结算函字（  ） 号

	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件有效期
截止日期
	    年  月  日
    长期有效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其他（    ）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本公司现申请开立证券处置账户，本公司承诺该账户仅用于违约客户回购质押券等相关证券的划转和处置业务并遵守贵公司各项业务规章制度。
结算备付金账户预留印鉴：
    业务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上海/深圳分公司填写

	证券处置账户名称：

	证券处置账户号码：

	经办人：
日期：
       盖章：


表二十二：待处分证券处置协议（适用于违约结算参与人为主办券商）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待处分证券处置协议
（适用于违约结算参与人为主办券商）
甲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5层
邮编：100033
乙方： 
地址：
邮编：
为维护证券结算系统的安全运行，根据《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甲、乙双方就待处分证券的处置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系按照《证券法》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法定机构。乙方系取得中国结算批准的证券公司类结算参与人资格、且对甲方发生资金交收违约的主办券商。
乙方对甲方发生多边净额担保结算品种的资金交收违约的，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足额申报提交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的股票或其他证券作为待处分证券。乙方未及时足额申报的，甲方依据业务规则直接扣划相关证券作为待处分证券。待处分证券存放于甲方的专用清偿证券账户。

乙方的自营交易通道具备卖出待处分证券的必备条件的，甲方通过乙方的自营交易单元处置待处分证券,处置资金进入乙方的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
甲方将专用清偿证券账户的待处分证券及相应的交易结算关系转至乙方，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号码为             。乙方的自营结算账号为            ，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为            ，自营托管单元为            ，自营交易单元为            。
甲方同意乙方自行卖出甲方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内的待处分证券。乙方应于处置到期日    年   月   日的日终之前完成处置工作，处置所得用于弥补交收透支（包括本金、利息和违约金）。
处置期间，乙方应严格遵守证券交易结算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确保处置价格符合市场行情，杜绝因利益输送等原因导致处置价格偏离市场行情，尽量减少处置工作对市场正常交易产生不良影响。
处置到期日前，处置所得足以弥补透支、或乙方自行补足透支的，乙方可暂停处置，并知会甲方。甲方确认透支已经补足的，同意终止处置，并及时办理专用清偿证券账户的证券及相应交易结算关系的转回，乙方应积极配合。
透支弥补后待处分证券仍有剩余的，甲方将剩余待处分证券及其权益退还给乙方。证券原路返还至乙方相关证券账户，资金留存于乙方自营结算备付金账户。
处置所得不足以弥补透支且待处分证券有剩余的，甲方可通过场外询价处置等方式予以处置。处置所得弥补乙方透支，剩余的待处分证券及其权益退还给乙方。
上述程序完成后乙方透支仍未弥补的，甲方根据业务规则进行后续处置，并依法追偿。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当事人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当事人应立即通知对方，双方积极协商加以解决。该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一式两份，签约方各持一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二十三：待处分证券处置协议（适用于违约结算参与人为资产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待处分证券处置协议
（适用于违约结算参与人为资产托管人）
甲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5层
邮编：100033
乙方（资产托管人）： 
地址：
邮编：
丙方（资产管理人）： 
地址：
邮编：
为维护证券结算系统的安全运行，根据《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甲、乙、丙三方就待处分证券的处置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系按照《证券法》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法定机构。乙方系取得中国结算批准的结算参与人资格、且对甲方发生资金交收违约的资产托管人。丙方系对乙方发生资金交收违约的托管产品的资产管理人。
乙方对甲方发生多边净额担保结算品种的资金交收违约的，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及时足额申报提交丙方管理的产品证券账户内的股票或其他证券作为待处分证券。乙方未及时足额申报的，甲方依据业务规则直接扣划乙方相关自营证券（如有）作为待处分证券。待处分证券存放于甲方的专用清偿证券账户。

丙方租用或自有的交易单元具备卖出待处分证券的必备条件的，甲方通过丙方的交易单元处置待处分证券,处置资金进入乙方的托管结算备付金账户。
甲方将专用清偿证券账户的待处分证券及相应的交易关系转至丙方，结算关系转至乙方，乙方、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号码为             。乙方的托管结算账号为            ，托管结算备付金账户为            ，与丙方交易单元对应的托管单元为            。丙方的交易单元为            。
甲方同意丙方自行卖出甲方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内的待处分证券。丙方应于处置到期日    年   月   日的日终之前完成处置工作，处置所得用于弥补乙方的交收透支（包括本金、利息和违约金）。
处置期间，丙方应严格遵守证券交易结算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确保处置价格符合市场行情，杜绝因利益输送等原因导致处置价格偏离市场行情，尽量减少处置工作对市场正常交易产生不良影响。
处置到期日前，处置所得足以弥补透支、或乙方自行补足透支的，甲方通知丙方终止处置。甲方及时办理专用清偿证券账户的证券及相应交易结算关系的转回，乙方、丙方应积极配合。
透支弥补后待处分证券仍有剩余的，甲方将剩余待处分证券及其权益予以退还。证券原路返还至原过出方的证券账户，资金留存于乙方托管结算备付金账户。
处置所得不足以弥补透支且待处分证券有剩余的，甲方可通过场外询价处置等方式予以处置。处置所得弥补乙方透支，剩余的待处分证券及其权益按照第八条规定予以退还。
上述程序完成后乙方透支仍未弥补的，甲方根据业务规则进行后续处置，并依法追偿。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当事人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当事人应立即通知另外两方，各方积极协商加以解决。该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协议相关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签约方各持一份，经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表二十四：待处分证券场外处置协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待处分证券场外处置协议
甲方: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5层
邮编：100033
乙方： 
地址：
邮编：
为维护证券结算系统的安全运行，根据《证券法》、《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结算”）《结算参与人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结算相关业务规则，甲、乙双方就待处分证券的场外处置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系按照《证券法》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法定机构。乙方系全国股转系统的主办券商或做市商。
甲方扣划的违约结算参与人的待处分证券，存放于甲方的专用清偿证券账户。
甲方向选定的询价对象发送待处分证券的询价处置通知。甲方根据各询价对象提交的报价信息，确定处置方案，并征求全国股转公司意见。
甲方拟交付给乙方的待处分证券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数量
（股）
	单价
（元/股）
	价格小计（元）

	
	
	
	
	

	
	
	
	
	

	
	
	
	
	

	合 计
	


乙方应于交付日    年   月   日16：00前足额向甲方银行账户汇入资金。甲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户号:
联行行号：
乙方及时足额交付资金的，甲方当日日终将专用清偿证券账户内相关证券划至乙方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               ）。
乙方未及时足额交付资金的，相关证券全部不予过户。甲方将乙方的失信行为予以记录，并可通报监管部门及其他自律管理组织。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当事人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当事人应立即通知对方，双方积极协商加以解决。该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本协议未尽事宜及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或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诉讼。
本协议一式两份，签约方各持一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理人）                （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表二十五:退市B股交易结算业务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中文）：

（英文）：

	营业执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名称：

	通讯地址：


	交易单元编码：
	托管单元编码：

	指定结算银行：□中国银行

	退市公司B股交易结算账户：  开户行：
     （美元）           

银行账号：

	退市公司B股业务部门负责人：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退市公司B股结算业务经办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所附申请材料：
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退市B股业务预留印鉴卡（一式两份）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要求的其它资料

	本公司申请参与退市B股交易结算业务，同意遵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则的规定。
申请人签名盖章：

申请时间：


表二十六：关于指定退市B股结算银行的申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我公司指定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本公司退市B股结算银行，并在中国银行          分行（支行）开立了退市B股交易结算账户，对应的托管单元为          ，账户名称为            ，账号为               。

授权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于退市B股交易T+3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所提供的退市B股资金清算数据，主动扣划我公司退市B股交易清算资金账号款项，无需事先通知我公司。因我公司结算账户资金余额不足而导致的一切经济损失及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结算业务部确认处（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申请需提交一式两份）

表二十七：退市B股交易结算账户确认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公司（托管单元：             ），已在我行                开立退市B股交易结算账户：

开户名称：                        ；

银行账号：                        。

本行指定专人负责该公司的退市B股交易资金结算业务。

指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

经办行盖章：

负责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表二十八：退市B股资金结算业务预留印鉴卡
	印鉴样本：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更 

换
预
留
印
鉴
通
知
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我单位定于      年    月   日起启用新印鉴，原旧印鉴同日无效，特此通知。
	法人单位公章
本公章系证明我单位所留印鉴有效

	
	旧印鉴样本（新用户免填）

	


注：1、预留印鉴卡需填写两份；

2、印鉴样本栏：加盖单位资金结算业务专用章和指定资金结算业务负责人名章。

表二十九：退市B股交易卖空情况报告书
股份卖空                              日期：   年   月    日

	结算参与人
托管单元
	　
	　
	结算参与人
名称
	　
	　
	　
	　

	卖空日期
	证券代码
	卖空数量
	补进日期
	补进方式
	卖出价
	买入价
	盈亏

	　
	　
	　
	　
	　
	　
	　
	　

	　
	　
	　
	　
	　
	　
	　
	　

	卖空情况说明：
　

　　

　

	（可以另附纸张）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结算业务部

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表三十：一类指令修改和二类指令申请表
一类指令修改（退市B股）
Settlement Instruction I
致（TO）：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CSDC BEIJING BRANCH
自（FRO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易单元：（Trading Unit Cod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de Date:










Settlement Date:

	NO.
	NEEQ Ref.
	Stock Code
	Wrong

Investor Code
	Buy or Sell
	No. of Shares
	Correct

Investor Code

	
	
	
	
	
	
	

	
	
	
	
	
	
	

	
	
	
	
	
	
	

	
	
	
	
	
	
	

	
	
	
	
	
	
	

	
	
	
	
	
	
	


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s)

退市B股交易二类指令
Settlement Instruction Ⅱ

To：CSDC BEIJING BRANCH
Fro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____
Fax：__________________

Trading Unit Code：____________

Settlement Date：
SI II  NO.：
Counterparty’s code：
Securities Code：
Securities Name：
Del Or Rec：
Investor Code：
Investor name：
No. Of Shares：
AP or FP：
Settlement Amount：
Please settle on the settlement date:______________

Regards

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s)

表三十一：退市业务托管单元参考列表（含退市B股）

	结算参与人编码
	结算参与人名称
	结算账号
	托管单元号
	托管单元名称
	退市B股权限

	100002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01
	725600
	爱建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06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3
	720900
	渤海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07
	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5
	725900
	财信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08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06
	726100
	财通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9
	723300
	长城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0
	720700
	长江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3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3
	724300
	国金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6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7
	724700
	大通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7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87
	900921
	大同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018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8
	900071
	德邦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020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9
	726300
	第一创业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0
	723700
	东北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2
	722100
	东方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4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14
	721900
	东海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5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3
	725300
	东莞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5
	723500
	东吴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7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7
	725000
	方正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28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0
	900891
	华宝证券经纪托管单元1
	Y

	10003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8
	721500
	光大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3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36
	727800
	华福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9
	721100
	广发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5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800020
	726000
	中信证券华南股转交易单元
	Y

	100036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1
	723000
	国都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2
	724200
	国海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8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5
	724600
	国联民生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39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26
	723800
	国盛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40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7
	720200
	国泰海通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4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8
	720300
	国信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4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9
	722000
	国元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46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24
	900231
	国开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048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4
	727600
	财达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1
	726200
	恒泰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2
	725400
	红塔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3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800033
	722700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股转交易单元
	Y

	10005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4
	725800
	华安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5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35
	727200
	华创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6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7
	727400
	华林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0
	721700
	华泰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59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1
	724000
	华西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61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42
	727300
	华鑫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63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800043
	726900
	江海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6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800073
	726600
	中航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6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2
	724500
	浙商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67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4
	723900
	金元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7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5
	724900
	民生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76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7
	722800
	南京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77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8
	722200
	平安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8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49
	722900
	中泰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8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2
	723100
	山西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8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53
	722400
	上海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8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800054
	720100
	申万宏源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8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55
	726500
	世纪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90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6
	725700
	首创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9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8
	727900
	天风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92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7
	727000
	太平洋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00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9
	723400
	万联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0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0
	722500
	西部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09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1
	724100
	西南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10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800051
	900501
	长城国瑞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111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62
	721600
	湘财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14
	诚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3
	726800
	诚通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1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5
	721200
	兴业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1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1
	721300
	招商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27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75
	727700
	中山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28
	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7
	900911
	中天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129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800083
	900821
	中信证券（山东）经纪托管单元一
	Y

	1001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8
	721800
	中信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31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9
	722300
	中银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132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80
	724400
	中原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77
	723200
	中信建投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1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800076
	722600
	中金财富股转交易单元
	Y

	100223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02
	724800
	国投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2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6
	720800
	银河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2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64
	720500
	信达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28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9
	727100
	国新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22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16
	720600
	东兴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Y

	100014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82
	900811
	川财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47
	天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89
	900871
	天府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57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38
	725500
	华龙证券代办转让专用
	N

	100071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2
	900831
	粤开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79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50
	900491
	国融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80
	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4
	900851
	华源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83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1
	900861
	开源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84
	华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88
	900881
	华金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88
	麦高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86
	900941
	麦高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099
	万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95
	900901
	万和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01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68
	900671
	英大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02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800096
	900841
	五矿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05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98
	900931
	中邮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0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81
	900801
	东方财富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2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00074
	725200
	中金公司代办转让专用一
	N

	100133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099
	900961
	联储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137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106
	900991
	中天国富证券经纪托管单元
	N

	100138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800085
	900951
	甬兴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224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67
	900661
	银泰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226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093
	901001
	瑞银证券经纪托管单元
	N

	100733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0102
	900971
	申港证券经纪托管单元一
	N

	100776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800107
	901021
	东亚前海证券经纪托管单元
	N

	100851
	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800117
	901011
	金圆统一证券经纪托管单元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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